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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

广东广厦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方的委托，于2017年8月

15日委派专业房地产估价人员，对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16#杂间的

房地产进行了实地查勘，其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权属人 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 房屋结构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赖达军

《房地产权证》（粤房

地证字第 C3221505

号）

梅州市江边路 33 号兴都花

园 A1 栋 701 房及 16#杂间

钢筋混凝土

结构
住宅、杂间 185.71

合计 185.71

本次估价目的是为法院裁决提供价格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本公司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合理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

的基础上，经过测算，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素进行分析，确定估价对象

在现实、合法、最高最佳利用条件下，于价值时点2017年8月15日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下

的房地产价值如下：

建筑面积单价：3,300元/平方米；

评估总价：￥612,843元;

评估值大写:人民币陆拾壹万贰仟捌佰肆拾叁元整。

广东广厦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

致函日期：二O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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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

2、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一2015）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形成

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3、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

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4、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

偏见。

5、我们对本次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

使用状况，对其建(构)筑物面积、结构、质量、地质状况及其他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

到的部分未作特别测量和鉴定，依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估价。除非另有协议，我们不承

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面积、质量及地质状况等进行鉴定的责任。

6、本估价报告依据了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委托人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因资料失实

造成估价结果有误的，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没有人对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8、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报告使用者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作其它用途。未经本

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人、房屋产权人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

和个人提供，凡因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

的责任。

9、未来市场变化风险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均产生一定影响，本次估价的结论未反映未来

市场变化风险等因素对其价值的影响。

10、参与此次房地产实地查勘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黄晓珠、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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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假设条件：

1、鉴于估价师的专业范围限制，我们未对估价对象所在地块的水文及地质状况进

行研究，因此，我们假设该地块的水文及地质状况为该地区的一般状况。

2、估价对象拥有合法的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附属物），并假设估价对象符

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规章。

3、假设估价对象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转让，没有任何限制；在价值时点前，相对于

物业的特性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而言，有一段合理的谈判周期；买卖双方的行为都是精

明和谨慎的；存在一个自愿销售的卖者和一个自愿购买的买者；在此周期内，假设市

场状态和价格水平是静止不变的；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附加出价。

4、估价时未考虑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负债或因转让而可能产生的各种税费对评估值

的影响。

5、对于本报告书中所涉及超出估价师专业范围之外的各种其它专业问题，我们未

作任何结论或说明。

6、估价对象本身无质量和结构缺陷且能持续使用。

7、估价对象处于正常的经营管理下并得到最高最佳利用，并能持续经营产生相应

的收益。

●估价限制条件：

1、本报告书中所称的估价对象是指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

16#杂间的房地产，以及其他不可拆卸的附属设备设施（包括由估价师确认的建筑物等

建筑附属配套设施的价值）。

2、本次估价结果仅作为报告中所列明的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作其它用途。估价

结果的有效性有赖于本次估价的假设、限制以及本次估价所遵循的经济原则。

3、本次估价所引用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均是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梅

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书》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委托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以及产生的后果负责。

4、未来市场变化以及特殊交易方式（即非正常交易方式）对估价对象的价值均可

能产生一定影响，本次估价未考虑快速处置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也未考虑未来市场变

化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估价结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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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5、本次估价结果自本报告完成之日起一年内有效（2017 年 8 月 28 日至 2018 年

8 月 27 日），若在此期间内由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房地产市场状况以及估价对象

本身的物理状况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动，且这些变动对估价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

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

6、本次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假设条件下的价格，如果假设条件发生变化则估价结果

也需重新测算。

7、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过程中，如发现本报告因校印或其它原因，报告中的

文字或数字有误时，请通过本公司进行更正。否则，报告有误部分无效。

8、因委托人仅提供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故本估价结果是建立在委托人所提供资料

真实可靠的基础上的而得出的结论，若与原件不符，我公司保留修正权。

●特别事项说明：

1、根据《房地产权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书》复印件显示，其

委托人未提及估价对象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因此此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无其他法定

优先受偿款。

2、本报告书中的图表等仅用于说明或者演示报告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不能用于其

它目的，任何人未经估价师书面同意不得摘录、复制这些图表等的部分或全部。

3、本估价报告书的解释权属于广东广厦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未经本公司书

面同意，任何个人或机构不享有该报告书的解释权。

4、本估价报告仅针对本次委托有效，若委托人用于其它估价目的，本估价报告无

效，需重新委托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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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委托人

委托单位名称：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名称：广东广厦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 锋

住所（地址）：梅州市梅江二路房管大厦二楼

资质等级：壹级

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编号：粤建房估证字[2015]003

土地价格评估资质编号： 201744梅02

联系人：江 锋

联系电话：0753-2262239

三、估价对象

1、本次估价对象及范围

此次估价范围是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16#杂间的房地产，建筑

面积为185.71平方米及相关的20.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 、估价对象建筑物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16#杂间，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

地产权证》复印件，所在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八层楼梯房，估价对象位于第七层701

房及首层16#杂间，房屋约建成于2006年。

估价对象所在楼宇外墙贴条砖；内墙为刷ICI墙漆；楼地面贴抛光砖、铺木地板；天花为

石膏吊顶；入户安装不锈钢外门，内装实木门套，安装铝合金玻璃窗；厨房安装花岗石灶台，

卫生间卫浴设施齐全，水电为暗装齐全，防护网：不锈钢。

经本公司估价人员到实地对委估建筑物的结构、装修、设备等的查勘，估价对象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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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及保养状况较好，根据建设部颁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并结合实际观察，综合

评定成新率为82%。

3、土地使用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3221505号）复印件，土地的使用

权面积为20.6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终止日期为2073年9月28

日。估价对象土地开发程度红线内外达到“五通”（通路、供水、排水、通电、通讯）和宗地

内开发利用。

4、房地产权益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3221505号）复印件，房地产权

属人为赖达军，建筑面积为185.7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171.13平方米。赖达军拥有

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及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5、区位状况

⑴商业繁华程度及周边公共设施配套完备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附近有佳逸苑、梅港商业城、东山卫生院、

人民小学、东山中学、皇家名典酒店、东山公园等，区域内住宅集聚度较高，商业繁华程度

较好；周边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供水供电保证率高，可较好的满足生产和生活

的需要。

⑵交通便捷程度

估价对象所在小区南临江边路，经江边路往西北接侨新路，往东接东山大道，区域内道

路通达，交通条件较好；附近有公交线路经过，公交出行较便捷。

⑶环境条件

估价对象位于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区域内无污染，空气质量良好，整体居住环

境较舒适。

四、估价目的

本次估价目的是为法院裁决提供价格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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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时点

1、本估价项目的价值时点确定为《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书》[（2017）梅

江法委鉴字第59号]委托评估之日：2017年8月15日，本次估价的所有取值标准均为价值时点

之有效标准；

2、价值时点是估价结果对应的时间点；

3、本价值时点的选取是较接近于估价目的所要求的经济行为合理实现日期，并经委托人

同意。

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采用的价值标准为公开市场价值标准，其公开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

在公开市场条件下最有可能形成的价格。

七、估价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8月28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

16号)；

5、《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于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1年8月15日颁布实施）；

6、国家及地方有关房地产估价及房地产转让的其它法律法规资料。

（二）技术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年12月1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5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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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4年2

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2014年12月

1日实施)。

（三）行为依据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书》[（2017）梅江

法委鉴字第59号]。

（四）产权依据

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C3221505号）复印件。

（五）取价依据

1、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获得的有关资料；

2、估价人员搜集的近期住宅用房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资料。

八、估价原则

在本次估价中，估价机构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工作原则；同时本次房地产估价遵循下列原则：

1、合法原则：房地产估价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估价；

2、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估价人员认为按现实用途使用最为有利，应以现实用途使用为前

提估价；

3、替代原则：在估价房地产价格时，若附近地区有若干相近效应的房地产价格存在，则

可依据“替代原理”推断出估价对象的价格；

4、价值时点原则：房地产估价只是求取价值时点的价值。

九、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为住宅用房，所在区域类似物业的成交案例较多，市场交易资料较充分，故

本次评估可采用比较法测算估价对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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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即：

估价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房地产

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实物状况调整和权益状况调整）。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合理的估价方法，在

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测算，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素的分析，

确定估价对象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16#杂间的房地产于价值时点的房地

产价值如下：

建筑面积单价：3,300元/平方米；

评估总价：￥612,843元;

评估值大写:人民币陆拾壹万贰仟捌佰肆拾叁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黄晓珠 注册号 4420130061 （签名）

姓名：刘 辉 注册号 4420130083 （签名）

十二、房地产估价报告使用提示

1、估价对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因时间变化对房地产价值可能产生影响，在估

价对象实物无意外毁损，区域因素无较大的变化，房地产市场没有大的波动的情况下，

预计估价报告使用有效期内，房地产价值基本保持稳定。

2、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全面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价值，关注估价对象，报告有效期

内房屋是否存在现状变更及环境变化，处置房地产时快速变现及费用的影响，当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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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估价报告出具后至变更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本次估价以外的其他变动情况。

3、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比较快时应对房地产价值进行再评估。

十三、房地产变现能力分析

1、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为位于梅州市江边路 33 号兴都花园 A1 栋 701 房及 16#杂

间的住宅用房，其建筑面积较大，所在楼层较高，综合分析，估价师认为估价对象于价

值时点的变现能力一般。

2、交易税费、清偿顺序分析

处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交易税、费有：营销推广费用、增值税、司法诉讼费、律

师代理费、司法执行费、不动产评估费、拍卖佣金等，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

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视

具体处置方式不同，该部分费用占变现价值比率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

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但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要支付拍卖佣金、

增值税及部分手续费。

3、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由于受交易时间、交易对象、交易

方式等因素的限制，且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因素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

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

十四、实地查勘期

本次实地查勘期为2017年8月15日。

十五、估价作业期

本次估价作业期为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8 日。

十六、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本次估价报告完成之日为2017年8月28日，其估价结果自完成估价报告之日起壹

年内有效，即从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27日止。

广东广厦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八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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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估价对象现状图片

二、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三、《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 C3221505 号）复印件

四、《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书》[（2017）梅江法委鉴字第 59 号]复印件

五、估价机构资质证明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六、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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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图片资料
（梅州市江边路 33 号兴都花园 A1 栋 701 房及 16#杂间）

小区门 外观 房门

内景 内景 内景

内景 内景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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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位置

梅州市江边路33号兴都花园A1栋701房及16#杂间

估价对象

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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